
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建设

监督检查工作通报

为强化各采购单位政府采购工作内部监管职责，促进采

购人落实政府采购主体责任，根据《平桥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采购人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建设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要

求，2024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15 日，平桥区财政局组织开展

了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现将检

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方式

本次检查通过财政部门随机抽查的方式。

二、检查情况

（一）被检查单位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采购内控管

理制度。明确了本单位政府采购专责部门，制定了内控管理

制度，成立了采购小组，安排专人负责统筹政府采购具体业

务。其中：平桥区教育体育局、卫健委、水利局等部门按照

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具有可操作

性的内控管理制度。

（二） 部分单位内控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

1、政府采购岗位设置不合理。个别单位人员少，岗位

设置不清晰，存在采购人、验收人“一肩挑”问题，岗位不

分离现象明显等。



2、采购标准设置不明确。部分单位对于采购限额标准

以下由本单位自行组织采购部分，采购政策未完全掌握。

3、对履约验收环节制度约束不够。部分单位在内控制

度中只重视前期采购工作，不重视后期履约验收环节；对验

收方式、验收标准和结果公开等方面没有做出明确和严格的

工作要求。

三、意见和建议

此次检查工作总体效果良好，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采购人

政府采购内控制度，特提出如下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政府采购岗位设置管理。采购人应成立政府采

购领导小组，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设置采购办公室，没有条件

的单位也可以指定采购牵头股室；在政府采购业务岗位设置

上切实做到不相容岗位相分离，采购需求制定与内部审核、

合同签订与验收等不相容岗位要分开设置。

二是采购人对自行组织采购项目应实行分级管理和实

施。采购人应根据本部门业务需要和实际情况，对限额标准

以下的采购金额合理划分区间，分级管理实施，进一步规范

单位内部采购行为。

三是加强采购项目的履约验收管理。采购人应当成立验

收小组，根据采购合同和报价文件等相关资料，对所采购货

物、服务或工程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技术要求及其



他内容进行验收。对于大型或复杂的采购项目，可邀请国家

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办理验收，并进行验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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